
 憲政體制與政黨輪替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0期／2000.06.30 44  

憲法文本與中央政府體制 
 

■顏厥安／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德國式的兩票制所形成的內閣制值得我國做為政府體制的借鏡。選民

投票主要是在選政黨，只要沒有那個政治力獲得明顯過半之支持，將

組聯合政府，並可透過聯合政府「比例式」地實現了不同的偏好。 
 

 公元兩千年完成國大虛級化的歷史性修

憲任務。而由於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權力

也將移轉到立法院，因此有人指出這是一

個「傾向總統制」的修憲。但，為什麼修

憲後會出現類似「傾向於」總統制這一類

的說法呢？為什麼我國的制度不能「是」

或「不是」某個制度，而總是要用傾向、

傾斜來定位呢？  

 筆者始終相信，原則清楚簡單的憲政體

制，是比較好的憲政體制。我國中央政府

體制的改革，應該朝向「去公式化」或

「去變數化」，也就是不需要以多變數來

決定體制運作準則。清楚明白的總統制或

內閣制，比現在這種混亂的雙首長制要好

的多。  

 如果要採用總統制，那當然就要取消國

會之倒閣權與總統之被動國會解散權，並

將覆議權交給總統，其門檻改回三分之

二。最好是取消行政院長，讓總統成為最

高行政首長。賦予總統在一定條件下廣泛

的行政立法權限。比較有爭議的是，是否

必須引進對於總統當選票數的最低百分比

限制（不一定非要過半不可，百分之四十

或四十五皆可考慮）。這種制度的風險就

是，以陳水扁這次的百分之三十九點多的

得票率，如果與宋楚瑜一起進入第二輪，

不論最後誰贏，那麼所引起的不安都將因

為持續的對立與激情化而更為嚴重。  

 不過，筆者個人比較偏好內閣制，尤其

是德國式的兩票制所形成的內閣制。因為

如此一來，選民投票主要是在選政黨，而

且只要沒有那個政治力獲得明顯過半之支

持，那麼政黨一定要相互合作，籌組聯合

政府，因此就不需要有棄保效應。因為選

民對於不同政黨特性的不同偏好程度，例

如對民進黨之改革偏好高，穩定偏好低，

並不需要在投票時感到只實現了一個偏好

（例如投給民進黨就只實現了改革偏好，

而犧牲了穩定偏好，因此選民往往難以決

定），而可以透過聯合政府「比例式」地

實現了不同的偏好。但是實施內閣制的前

提是，要停止總統直選，改成間接選舉，

讓總統成為一個德高望重但沒有實權的象

徵式領袖，但這正是台灣一般民眾心理上

最難跨過的難關。  

 另外，還有一個更為敏感、重要的問

題，就是兩岸關係與憲政體制。以陳總統

提名唐飛組閣來看，雖然外界似乎是一片

叫好之聲，但是卻忽略了裡面所隱藏的重

大憲政問題。也就是原本在憲法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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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該「屬於總統」的外交、兩岸、國

防等「大政方針」權，卻在提名唐飛之

後，出現了一種悄悄地權力移轉。因為當

陳水扁與李遠哲（國政顧問團）為唐飛

「雙重祝福」（double blessing，亦即給

予唐飛無保留的高度肯定）之後，唐飛這

位軍人不但將成為行政院長，而且他的

「國防專業與經驗」，將使得他對兩岸

「軍事情勢」（等於是國家安全情勢）的

判斷與發言，成為一個無可挑戰，最具權

威性的發言，不但民間難以挑戰、質疑，

甚至連陳水扁總統本身也難以質疑、反

對。因此唐飛在諸多條件下（前國防部

長、行政院長、陳李高度肯定等），將取

得一種對兩岸關係局勢「定性」的主導優

勢，將原本應該屬於總統的權力，大幅度

地移轉到自己的手上。因此當唐飛對國防

部長人選頻頻與阿扁有不同意見時，陳總

統似乎只能在「內政」上（例如週休二

日）的發言才有權威性。在國防、軍事、

國家安全方面，等於唐飛有「否決權」，

陳總統自己說了並不一定算數。因此當中

時晚報（2000.04.10）報導，唐飛向連戰

提報告指「兩岸關係緊繃，形勢嚴峻，為

求國家穩定出任行政院長」時，我不清楚

陳總統方面如何看待這個故意漏出來的消

息，但是至少總統就不方便立刻否定唐飛

的判斷。那麼如果總統不予否認，那麼唐

飛就可以在這種「形勢嚴峻」的前提下來

施政，甚至每隔一段時間就發表一些他對

兩岸局勢的看法，而這原本「應該是」總

統的權力。而這種狀況，卻是在體制原則

清晰之總統制或內閣制國家都不可能出現

的。               ◎  

 


